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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《中

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并发出通

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。 

通知指出，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《中国共产党统一

战线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，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

用。根据新的形势、任务和要求，党中央对其予以修订。这次修

订的《条例》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，

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巩固深化统一战

线领域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，着力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、

规范化、制度化水平，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。《条

例》的修订和实施，对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，为

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

提供广泛力量支持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

通知要求，各级党委（党组）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统一战

线工作的重要性，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统战理论方针政策，切

实履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主体责任，把统一战线发展好，把统

一战线工作开展好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营造有利条件。要认真

抓好《条例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，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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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的统战意识。中央统战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，确

保《条例》各项规定得到有效贯彻落实。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

《条例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，要及时报告党中央。 

《条例》全文如下。 

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

（2015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15

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布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

会议修订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布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提高

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，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

战线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统一战线，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、以

工农联盟为基础的，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、社会主义事业的

建设者、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、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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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、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

略方针，是夺取革命、建设、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，是增强

党的阶级基础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

宝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

重要法宝。 

第三条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：在

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

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增

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深入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，

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、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

略布局，积极促进政党关系、民族关系、宗教关系、阶层关系、

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，为全

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，为坚

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

现代化服务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

服务，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。 

第四条 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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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二）坚持高举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旗帜； 

（三）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； 

（四）坚持大团结大联合； 

（五）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； 

（六）坚持尊重、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； 

（七）坚持广交、深交党外朋友； 

（八）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。 

第五条 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是： 

（一）民主党派成员； 

（二）无党派人士； 

（三）党外知识分子； 

（四）少数民族人士； 

（五）宗教界人士； 

（六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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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； 

（八）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； 

（九）香港同胞、澳门同胞； 

（十）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； 

（十一）华侨、归侨及侨眷； 

（十二）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。 

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，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。 

第二章 组织领导和职责 

第六条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确保党在

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，保证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沿

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。 

构建党委统一领导、统战部门牵头协调、有关方面各负其责

的大统战工作格局。 

第七条 党中央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。中央统一战线

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对学习

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和涉及统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162


